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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為上市公司，其董事會為增加 A 公司對股東分配的彈性，

除期末年度分派之外，也欲於每季為盈餘分派，請說明依公司法規定，A 公司應完成之相關

程序及決策機關為何？又嗣後 A公司如在採用每季盈餘分派方式時，董事會因過度樂觀預估

年度中 A 公司有獲利並進行期中分派，但於期末決算時，A 公司實際卻是虧損，已接受期中

分派之股東是否有補償 A 公司之義務？（40 分） 

試題評析 

子題一，每季盈餘分派是107年公司法大修後新增之內容，目的是為了增加公司盈餘分派彈

性，以利於公司經營，只要將相關法條記熟，即能獲得不錯的分數。惟本題是上市公司，需注

意公開發行公司的特別規定，還有本題並未說明是分派現金股利還是股票股利，因此需自行假

設。 
子題二，公司期末虧損，而已於之前進行其中分派，已受分派之股東是否有補償A公司之義

務？涉及的問題是若前三季都有盈餘，而期末虧損的話，是否有超額分派的問題。經濟部函釋

認為，並無超額分派的問題。總體而言，考點仍舊聚焦在107年公司法大修的範疇內，且相關

條文與實務見解考生也容易掌握，對考生來說容易作答，惟若要拿高分，層次應寫清楚。 

 

答： 
(一)A公司盈餘分派程序及決策機關，分述如下： 

1.Ａ公司應於章程規定得為每季盈餘分派。 

或是前三季為盈餘分派，其目的在於以彈性化之盈餘分派，提升股東投資意願，吸引資金挹注。依同

條第1項，若A公司欲每季盈餘分派，則應於章程訂明之。 

2.盈餘分派議案及相關文件交由監察人查核。 

依公司法第228條、第22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於公開發行公司中，董事會應編造盈餘分派議

案、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由監察人查核，且該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或簽閱。本件，A公司

為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編造盈餘分派議案後，應連同營業報告書，以及經會計師查核簽閱之財務報

表，交由監察人查核。 

3.依分派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有不同決策機關。 

若A公司係分派現金股利，則依公司法第228條之1第2項，應經董事會決議；惟若Ａ公司係分派股票股

利，則依公司法第228條之1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40條規定，由股東會特別決議為之。且按經濟部函

釋，監察人查核若無修正意見，毋庸再經董事會決議，即可提請股東會決議。 

4.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出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第228條之1第3項，A公司應預估並保留應繳納稅捐、彌補虧損以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始得為

期中分派盈餘。 

(二)A公司股東無補償義務，分述如下： 
1.依公司法第232條第2項，公司若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次依第233條，若公司違法分派盈

餘，公司之債權人得向違法分得股息紅利之股東、員工及董監事請求返還與公司。本件，Ａ公司採用

每季盈餘分派方式，惟期末時A公司實際上卻虧損，已接受其中分派的股東是否有補償Ａ公司之義

務，則涉及是否有違反超額分派的問題。 

2.經濟部108年經商字第10800006700號函釋認為，公司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於可分派盈餘為正數之數

額內分派，縱然年度終了之可分派盈餘數額為負數，亦無所謂超額分派或透支盈餘之情事。 

3.本件，依據經濟部函釋，雖然Ａ公司已為每季盈餘分派，而於期末時因為虧損而無盈餘可分派，惟既

然前季可分派盈餘皆為正數，也都在數額內分派，即便期末為虧損，亦不屬於超額分派。 

4.准此，已接受其中分派的Ａ公司股東並無補償義務。 

【參考書目】 

1.崴律師、翔律師(2020)，《新公司法爭點解讀》，高點文化，頁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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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7620號函。 

3.經濟部108年1月25日經商字第10800006700號函。 

 

二、甲簽發以 A 銀行為付款人，面額新臺幣（下同）參仟元之支票交付於乙，乙將支票面額變造

為參萬元給不知情之丙以抵付貨款，丙又將支票背書轉讓給不知情之丁，屆期丁持支票向 A 

銀行如數兌現。嗣後甲發現該支票係經乙變造，遂向丁主張返還不當得利，請求丁返還貳萬

柒仟元之差額，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0 分） 

 

試題評析 

於支票變造後，經銀行付款，於變造前簽名之發票人依不當得利請求主張返還差額是否有理

由？本題涉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46號判決，其認為發票人不得向變造後取得票據之執票

人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若能引出相關實務見解，並說明不當得利的法律要件，應能獲得不錯分

數。即便未閱讀相關見解，從不當得利的法律要件逐一分析，也能獲得分數。既然丁依法向付

款人提示，其所行使的權利係票據法所明定，應認為不符合「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 

 

答： 
甲之主張無理由，分述如下： 
(一)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係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次依

票據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若簽名在變造後者，則

依變造文義負責。 
(二)本件，甲所簽發並交付於乙之支票面額原本為3000元，乙將其變造為30000元後，給善意之丙抵付貸

款，丙又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善意之丁。丁持該支票向A銀行如數兌現，甲得否依照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向丁請求27000元之差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46號判決認為，付款人雖依變造後之票載文義

兌付，為票據基本行為之發票人固屬於簽名在變造前，要難因其與付款人間之資金關係訴求後手之執票

人返還因變造所生之損害金。況且執票人係善意受讓，本於支票被背書人地位，向付款銀行提示付款，

其行使票據上之權利，為票據法上所明定，自難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三)依上開實務見解，甲雖簽名於變造前，惟其並不能以其與A銀行間之資金關係請求丁返還差額，況且丁

善意受讓，其行使其權利為票據法上所明定者，並不符合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要件。 
(四)准此，甲之主張並無理由。而司法院(72)廳民一字第0119號函認為，此時甲僅能依侵權行為向變造之乙

請求損害賠償。 

【參考書目】 

1.陳律師(2015)，《票據法》，高點文化，頁1-113～1-120。 

2.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46號判決。 

3.司法院(72)廳民一字第0119號函。 

 

三、A航運公司將其所有之船舶甲輪租給B海運公司（下稱B公司），雙方並訂立光船租賃契約，而

在承租期間，因B公司僱用之船員航行不慎，在進入臺北港時，造成碼頭之碰撞與毀損，問：

B公司得否主張海商法第21條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又在甲輪離開臺北港時，甲輪發生故障，

船上重燃油外洩，污染附近海域，對此污染造成的損害，B公司得否主張海商法第21條船舶所

有人責任限制？（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單純，即考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首先應論述，光船租賃下之承租人依第21條第2項
規定，亦為船舶所有人；再依序討論，不慎碰撞碼頭屬第21條第1項第1款之操作船舶所致財物

毀損滅失，故可主張責任限制，油污損害則屬第22條第4款而不得主張責任限制。 

考點命中 《海商法爭點解讀》，高點文化出版，辛律師，頁2-13~2-19。 

 

答： 
(一)B對碼頭毀損得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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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海商法(以下同)為鼓勵船舶所有人從事海上運送，設有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使船舶所有人得

就一定事由所生之人傷或物損，主張有限責任。故凡屬第21條第2項之船舶所有人，針對第21條第1項
各款所生之人傷或物損，即得主張僅負有限責任。 

2.次按，第21條第2項所規定之船舶所有人，包含船舶所有權人、船舶承租人、經理人及營運人。而船

舶承租人，即指與船舶所有權人訂有光船傭船契約或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本題A為船舶所有權人，A
與B訂有光船租賃契約，將其甲輪出租予B，則B即為上開第21條第2項之船舶承租人，B為得主張船舶

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主體。 
3.再者，得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事由中，其中一款為「在船上、操作船舶或救助工作直接所致人

身傷亡或財物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B僱用之船員因航行不慎，於進港時碰撞並毀損碼頭，屬操作

船舶直接所致財物毀損滅失，故B針對碼頭之毀損，得依第21條第1項第1款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

制。 
(二)B就油污損害不得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1.按第21條雖設有得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事由，惟為避免概使船舶所有人主張有限責任對其他利

害關係人不利，第22條同時設有排除責任限制之事由，換言之，倘造成損害之原因屬第22條各款，船

舶所有人即不得主張有限責任。 
2.次按，第22條第4款規定，「船舶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或油污所生損害之賠償」，依此，油污損害即屬不

得主張有限責任之事由。本題甲輪因故障致船上燃油外洩，污染附近海域，針對此油污損害，B即無

從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3.附帶一提者，針對現行法將第22條第4款至第6款列為不得主張有限責任之事由，有認係立法錯誤，即

若參外國法，第4款至第6款所生損害應仍得於一定要件下主張有限責任。然此屬立法論而非解釋論，

換言之，依目前現行法，油污損害確屬不得主張有限責任之事由。 

 

四、甲新購買大型重機時，同時與 A 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乙詢問機車車損保險之事宜，甲乙雙方就

保險契約之內容表示意思一致，A 保險公司並接受甲之要約，甲隨後騎著新購置大型重機，

前往 A 保險公司指定處所繳交保險費。不料，甲在繳交保費途中發生車禍，致使新購之重機

毀損，問：甲能否向 A 保險公司就此事件請求保險金之給付？A 保險公司得否以甲尚未繳交

保險費及未有保險契約書面之簽訂為由，拒付保險金？（20 分） 

試題評析 

本提涉及保險契約的性質。保險契約是一諾成、不要式契約，抑或是要物、要式契約，則為本

題主要爭點。通說認為，保險契約為諾成契約，且為不要式契約。採通說之下，若A保險公司

已經接受甲之要約，則保險契約業已成立於甲和Ａ公司之間，保險費並非保險契約成立之生效

要件，即便尚未繳交保險費，甲仍能依照已成立之保險契約請求給付保險金。故Ａ公司之主張

並無理由。整體而言，涉及的問題是保險法相當經典的爭點，對考生來說尚屬容易。 

 

答： 
甲得向A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分述如下： 

(一)保險契約為不要式契約 

1.依保險法第43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惟有疑義者，保險契約是否為要式契

約？保險契約之成立需以書面簽訂為限，抑或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則有爭議。 

2.實務上有認為，依保險法第43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要保人所為投保之要約，

保險人所為承保之承諾，縱令口頭上已臻合致，在雙方當事人尚未訂立書面契約前，尚難謂保險契約

業已合法成立；實務上另有認為，保險契約，係契約之一種，於當事人就保險條件（標的、費率、危

險）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即成立，並非要式行為。 

3.通說則認為，保險契約為不要式契約，蓋保險法第43條為訓示規定，其意義僅具有避免日後舉證困難

之作用而已，並非認為保險契約應以書面簽訂為限。本文認為應以通說見解可採，蓋保險契約本質為

契約一種，應於契約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雖實務上多以書面簽訂，惟該等書面僅有證明

功能而已，並非契約成立之要件。 

4.准此，本件中A保險公司主張並未有保險契約書面之簽訂，該主張並無理由，蓋A保險公司已接受甲

之要約，保險契約已成立於Ａ保險公司與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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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契約為諾成契約 

1.保險契約之生效，是否以交付保險費為要件？則有不同看法。有採要物契約說者認為，依照保險法第

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且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亦規定，財產保險之要保人

於保險人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前，先交付保險費而發生應予賠償之保險事故時，保險人應負賠償責

任。因此認為，應以保險費之交付作為保險契約生效要件。惟通說採取諾成契約說，蓋保險費之交

付，依保險法第22條規定，保險費應由要保人依契約規定交付，可以認為保險費之交付應係契約成立

後要保人所應履行之義務，並非契約之生效要件。再者，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僅係一變通規

定，並非得以解釋保險費之交付為契約生效要件。 

2.本文認為應以通說為可採，蓋保險契約為債權契約，且債權契約原則上應為諾成契約，且保險法第21

條應為訓示規定，自應無解釋為要物契約的必要。 

3.准此，A保險公司以甲尚未繳交保險費為由拒付保險金並無理由，蓋保險契約已經有效成立於Ａ保險

公司與甲之間，即便甲尚未繳交保險費，亦不影響其得請求給付保險金。 

(三)綜上所述，保險契約已經有效成立於Ａ保險公司與甲之間，甲自得依照保險契約之內容向Ａ保險公司請

求給付保險金。 

 
【參考書目】 

葉啟洲(2009)，《保險法實例研習》，元照，頁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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